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一) 

一般生 

註冊繳費 

 

 
一、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一) 113年 2月 16日(轉學生、學士後學士班依錄取通知期限繳費)。 

(二) 因經濟困難且無法申辦就學貸款或期限內無法繳費者，請於 113 年 2

月 19 日前提出緩繳申請。 

二、繳費單下載說明(請由下列兩種方式擇一繳付)： 

敬請同學確認所提供行動電話號碼及 E-mail 之正確性，屆時的繳費提醒

將以簡訊及 E-mail 方式通知。 

(一) 登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1、 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https://school.bot.com.tw 

2、 繳費單查詢、代收類別(130242)、身分證字號、學號及識別碼(格

式為 YYYMMDD(共 7 碼，YYY為民國年，例 0900101)、圖形驗

證碼，點選「確認登入」 

3、 產生 PDF 繳費單 

4、繳費方式：(手續費依繳費方式而不同) 

(1)臨櫃：臺灣銀行、郵局、超商 

        (統一、全家、OK、萊爾富，繳費上限 6萬元) 

(2)轉帳：ATM、信用卡 

(二) 利用智慧手機下載繳費單_行動 e製單 

1、 學生版：行動逢甲→行動 e製單→繳費單/收據 

2、 家長版：逢甲大學首頁→右上角選單→家長→財務 e 櫃檯→輸

入(學生生日+身分證字號)或(學生生日+學號) →繳費單/收據 

3、 繳費方式：(手續費依繳費方式而不同) 

(1) 超商：統一、全家、OK、萊爾富(繳費上限 6 萬元) 

(2) 轉帳：ATM（請選擇〝繳費〞功能）、信用卡 

財務處 

2056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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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郵局：持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載之繳費單至郵局繳費 

https://school.bot.com.tw/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AD%B8%E9%9B%9C%E8%B2%BB%E5%B0%88%E5%8D%80/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境外生除上述繳費方式外亦可利用_元大銀行校務網_ 

 線上繳費網址：https://reurl.cc/WdGYmx 

三、就學貸款或就學優待(113年 1 月 10日起通過審核者)，學雜費差額繳費

單請逕行連結至補單系統列印網址：http://140.134.20.80/w3000/  (無法

使用信用卡繳費) 

四、財務處網址：https://accounting.fcu.edu.tw/ 

(二) 

緩繳 

申請截止日： 

113年 2月 19日下

午五點前 

將申請表繳交至

財務處 

 

清償截止日： 

113 年5月5日前 

(畢業班5月5日前) 

1、 申請緩繳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始上課日前（113 年 2

月 19日）繳交「逢甲大學學雜費緩繳申請表」，本國

學生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並經教務長同

意；境外學生向國際處提出申請，並經國際長同意

後，送交財務處會計組辦理，逾期申請不予受理。 

2、 申請學雜費緩繳之學生，於第一期分期繳費後，始完

成分期緩繳申請程序。緩繳分期繳納日期及金額： 

第一期 2月27日前 

第二期 4月5日前 

第三期 5月5日前 

申請分期緩繳餘額未按期繳清者，不得要求延期繳

款，違者依逢甲大學學則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之規

定，予以退學。 

註冊課務組 

2111 

國際事務處 

2498 

 

逢甲大學學雜

費緩繳申請表

下載：財務處

網頁→學雜費

專區→學雜費

相關要點及法

規 

(三) 

選課 

選課日(現場)： 

113年 2月 16 日 

 

加退選(現場)： 

113年 2月 26 日

113年 2月 27 日 

1、 依逢甲大學學則第 10條第 1款規定，學生選課應按

照教務處每學期公布之課程表、選課行事曆，逢甲大

學學生選課要點之規定及相關注意事項辦理選課。 

2、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選課行事曆統一公告於註

冊課務組網頁，網路選課各階段作業時程請參考選

課行事曆。 

3、 加退選截止日未完成選課程序者依逢甲大學學則第

三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應予休學。 

4、 113年 2 月 19日開始上課。 

註冊課務組 

2111

 
修習學分總數

依據逢甲大學

學生選課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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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WdGYmx
http://140.134.20.80/w3000/
https://accounting.fcu.edu.tw/
https://accounting.fcu.edu.tw/
https://accounting.fcu.edu.tw/
https://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web-content.fc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118/2023/12/12150529/112-2%E5%AD%B8%E7%94%9F%E9%81%B8%E8%AA%B2%E8%A1%8C%E4%BA%8B%E6%9B%86%E5%85%AC%E5%91%8A.pdf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AD%B8%E9%9B%9C%E8%B2%BB%E5%B0%88%E5%8D%80/%E5%AD%B8%E9%9B%9C%E8%B2%BB%E7%9B%B8%E9%97%9C%E8%A6%81%E9%BB%9E%E5%8F%8A%E6%B3%95%E8%A6%8F/
https://registration.fcu.edu.tw/%E9%A6%96%E9%A0%81-2/forst/%E9%81%B8%E8%AA%B2%E8%B3%87%E8%A8%8A/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四) 

選課確認 

學分核算 

加選截止日： 

（學分費核算基

準日，隔日起退

選不退費） 

113年 2月 27 日 

1、 學分費核算基準日，隔日起退選不退費。 

2、 財務處依 113年 2月 27日加選截止日結果核算應繳

學分費或全額學雜費： 

（1） 修業期間依學分費收費之學生，依加選結果核

算應繳學分費。 

（2） 修業期間依全額學雜費方式收費者之延修生，
選修學分在 9學分以下（含）以每學分費乘以

學分數計算，10學分以上（含）者收取全額學

雜費。 

3、 修習全民國防軍事教育訓練及體育課程比照 2 學分

計收。 

財務處 

2056 

2057 

 
學分費收費標

準及繳費方式

請參閱財務處

網頁之學雜費

專區 

(五) 

第二專長 

申請 

每學期開學 

2 週後 

可提出申請 

1、 申請對象：在原學系修讀一學期以上至最高修業年

限之在學生。 

2、 申請類別：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學程。 

3、 申請路徑：逢甲人資訊服務入口→課程準備：學分學

程申請、雙主修輔系申請。 

微學程申請路徑請詳見第二專長專區說明。 

4、 學分採計及其他資訊請見網頁說明。 

註冊課務組 

2127 

 

(六) 

跨領域專長 

申請 

每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內 

可提出申請 

1、 申請對象：在原學系修讀一學期以上之學士生，且當

學期在學。 

2、 申請類別：輔修、第二主修。 

3、 申請路徑：MyFCU-九宮格「校園生活」-活動-活動

報名暨資料收集系統-表單。 

4、 學分採計及其他資訊請見網頁說明。 

註冊課務組 

2105 

 

(七) 

就學貸款 

113年1月15日 

│ 

113年2月16日 

1、 每學期均須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對保及校內

線上申請。 

步驟一：臺灣銀行對保 

※學校存執聯『第 2聯對保單』無須繳回學校。 

步驟二：校內線上申請 

逢甲人資訊服務入口 MyFCU→左上角九宮格圖示選單

→獎助資訊→安定就學申請→我要申請就學貸款。 

2、 延修生欲辦理就學貸款，請於 113 年 2月 16日前，

至生活輔導組辦理更換學雜費繳費單後，方可至臺

灣銀行對保。（延修生不適用校內線上申請） 

3、 相關規定，請至本校之「安定就學」網頁 

https://student.fcu.edu.tw/assistance/ 查詢 

生活輔導組 

2220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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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ent.fcu.edu.tw/assistance/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AD%B8%E9%9B%9C%E8%B2%BB%E5%B0%88%E5%8D%80/
https://registration.fcu.edu.tw/%E9%A6%96%E9%A0%81-2/forst/secondps/
https://cltd.fcu.edu.tw/%E8%B7%A8%E9%A0%98%E5%9F%9F%E5%B0%88%E9%95%B7/
https://student.fcu.edu.tw/%E5%B0%B1%E5%AD%B8%E8%B2%B8%E6%AC%BE/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八) 

就學優待 

學雜費減免 

第 1階段： 

112年12月 15日 

│ 

112年12月 28日 

第 2階段： 

113年1月15日 

│ 

113年2月15日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113年 2月 16 日 

1、 每學期均須提出就學優待線上申請。 

2、申請路徑：逢甲人資訊服務入口 MyFCU→左上角九

宮格圖示選單→獎助資訊→獎助學金→就學優待線

上申請。 

3、各階段辧理人員說明如下： 

第 1階段：需要辦理就學貸款以及在校學生。 

第 2階段：轉學生、復學生。 

生活輔導組 

2518 

 

(九) 

低收入戶 

免費住宿 

113年1月15日 

│ 

113年2月15日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113年2月16日 

1、 本校學生符合低收入戶身分者，可申請免費住宿學

校福星校區男女宿舍(每學期須在福星校區完成 30

小時服務學習時數)。 

2、 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之「安定就學」-

「低收入戶免費住宿」查詢。 

生活輔導組 

2518 

 

(十) 

急難救助 

業務 

本校上班日 

1、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因下列事項影響學生就學

者，得備相關證明文件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申

請急難救助： 

(1) 學生死亡或罹患重大傷病。 

(2) 學生父母或監護人死亡，或因罹患重大傷病，

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3) 個人或家庭遭逢家庭失業、天然災害或其他重

大事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2、 辦理方式：書面申請。 

3、 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之「安定就學」-

「急難救助」查詢。 

4、 校安專線：04-24517250轉 2222。24小時協助需要

幫助之學生解決各種生活、安全問題。 

生活輔導組 

2224 

 

(十一) 

學生團體 

保險 

申請團保給付時間： 

本校上班日 

 

辦理加退保截止日：  

113年 3月 19 日 

1、 保險公司給付項目： 

（1） 意外事故受傷的門診，例如：車禍、運動受

傷…。 

（2） 初次罹癌、燒燙傷、殘廢、身故。 

（3） 住院一天以上（包括意外事故或非意外事故之

疾病） 

2、 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給付須提供之證明文件： 

生活輔導組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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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ent.fcu.edu.tw/%e5%b0%b1%e5%ad%b8%e5%84%aa%e5%be%85/
https://student.fcu.edu.tw/%E4%BD%8E%E6%94%B6%E5%85%A5%E6%88%B6%E5%85%8D%E8%B2%BB%E4%BD%8F%E5%AE%BF/
https://student.fcu.edu.tw/%E6%80%A5%E9%9B%A3%E6%95%91%E5%8A%A9/
https://student.fcu.edu.tw/%E5%AD%B8%E7%94%9F%E5%9C%98%E9%AB%94%E4%BF%9D%E9%9A%AA/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1） 保險理賠申請表。 

（2） 醫院診斷證明書。 

（3） 醫院收據。 

（4） 銀行存摺正面影本。 

（5） 骨折案件，未住院須另附 X光片光碟。 

（6） 外籍生須加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3、 團保給付申請期限：事故發生日起 2年內。 

4、 教育部補助每位學生團體保險費，每學期 50元；學

生團體保險非強制性，未參加學生團保之學生，教育

部不予補助。 

5、 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請於 113 年 3 月

19日前，至生活輔導組辦理退保，並填寫切結書。 

6、 休學的同學後續若欲加入學生團體保險，請於 113年

3月 19日前，至生活輔導組辦理投保繳費事宜。 

7、 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s://student.fcu.edu.tw/assistance/ 

之「安定就學」-「學生團體保險」查詢。 

(十二) 

兵役緩徵 

緩召申請 

113年 2月 1 日 

│ 

113年 2月 28日 

1、 轉、復學生及新生（含本校大學部畢業又就讀研究

所），均須線上填寫『役男兵役狀況調查』（含已服役

及未服役），學校始能辦理緩徵及儘後召集(後備軍人

之暫緩教育召集)事宜，直至離校（所有男生均須填

寫）。 

2、 開放網頁登錄時間：113 年 2月 1日~2月 28日。 

3、 登錄入徑：逢甲人資訊服務入口 MyFCU→右上角登

入學號及密碼→左上方九宮格→我的逢甲→基本資

料→役男兵役狀況調查→填寫完畢按資料送出（登

錄之戶籍地址應填身分證住址及詳填鄰里；不可填

通訊地址）。 

4、 入學後戶籍如有異動，男生必須主動攜帶身分證至

生活輔導組辦理更正。 

5、 113 年 3 月 1 日以後，仍未上網登錄兵役調查的同

學，請攜帶身分證至生活輔導組補辦緩徵及儘後召

集事宜。 

生活輔導組 

2225 

點選線上登

錄役男兵役

狀況調查 

(十三) 

服役 

彈性修業 

申請 

就學期間 

(不含當學期畢業

生) 

1、 適用對象：94年次後役男，進入學士班就讀學生。 

2、 服役專案樣態：就學期間休學服役、提前畢業服役。 

3、 辦理方式：就學期間(當學期畢業不得申請)至註冊課

務組申辦。 

註冊課務組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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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ent.fcu.edu.tw/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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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十四) 

校外 

獎助學金 

不定期公告 

1、 不定期依校外提供獎學金之單位來函辦理。 

2、 相關資訊及申請網址： 

逢甲人資訊服務網MyFCU→獎助資訊→獎助學金→

校外獎學金。 

3、 教育部補助就學也提供豐富獎助學金資訊，如有興

趣查詢及申請者可至教育部網站「師生園地/圓夢助

學網」查閱相關訊息。 

網站位址：

https://www.edu.tw/Content_List.aspx?n=25D6FCE2E

146BB79 

生活輔導組 

2216 

 

 

(十五) 

校內 

獎助學金 

113年 2月 19日 

│ 

113年 3月 1日 

開學日起 2 週內 

1、 有關校內獎助學金資訊，請參閱： 

https://MyFCU.fcu.edu.tw 

逢甲人資訊服務網MyFCU→獎助資訊→獎助學金→

校內獎學金。 

2、 申請前請先詳閱各獎項之詳細限制，完成線上申請

後將申請表列印併同該獎項應檢附之相關資料，於

申請期限內繳至生活輔導組承辦人處，始完成申請

手續。 

生活輔導組 

2234 

 

(十六) 

辦理 

在學證明 

成績證明 

受理後即時辦理 

1、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至註冊課務組加蓋學籍戳章，視

同在學證明（免費）。 

2、 使用成績列印全自動繳費系統（工學館左側、資電館

一樓、忠勤樓一樓、育樂館後側）或註冊課務組臨櫃

申請，在學證明每份新台幣 10 元，單一學期或全學

年成績證明（不含暑修成績）每份 10元；歷年成績

單每份 20 元。 

註冊課務組 

2111 

(十七) 

申請 

獎懲紀錄 

操行成績 

本校上班日 

因應學生申請校外獎學金等需求 

1、 列印獎懲紀錄： 

請至 MY FCU-校園生活—活動-獎懲記錄查詢—列

印紙本，再至「生活輔導組」蓋章。 

2、 申請操行分數： 

本校已廢除學生操行成績制度，成績單不再顯示操

行成績，若需列印紙本，請逕至「成績列印全自動繳

費系統」申請或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 

生活輔導組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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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tw/Content_List.aspx?n=25D6FCE2E146BB79
https://www.edu.tw/Content_List.aspx?n=25D6FCE2E146BB79
https://myfcu.fcu.edu.tw/
https://student.fcu.edu.tw/%E6%A0%A1%E5%A4%96%E7%8D%8E%E5%AD%B8%E9%87%91/
https://student.fcu.edu.tw/%E6%A0%A1%E5%85%A7%E7%8D%8E%E5%AD%B8%E9%87%91/


辦理事項 日期 說明 
聯絡分機 

相關網頁 

(十八) 

休、退學 

退費標準表 

 

 

 學費、雜費 

及其餘各費 

學分費 

、雜費 

及其餘各費 

學分學雜費 

及其餘各費 

(一)註冊日(包括當日)前申請休退

學者 

【113年 2月 16 日】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免繳費，已收費

者，全額退費。 

免繳費，已收費

者，全額退費。 

免繳費，已收費

者，全額退費。 

(二)於上課(開學)日(包括當日)之

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

休、退學者【113 年 2 月 19日

至 3月 28 日】 

學費、雜費及其

餘各費退還 2/3。 

學分費、雜費及

其餘各費退還

2/3。 

學分學雜費及其

餘各費退還 2/3。 

(三)於上課(開學)日(包括當日)之

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

期三分之二申請休、退學者

【113 年 3 月 29 日至 5 月 8

日】 

學費、雜費及其

餘各費退還 1/3。 

學分費、雜費及

其餘各費退還

1/3。 

學分學雜費及其

餘各費退還 1/3。 

(四)於上課(開學)日(包括當日)之

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退

學者 

【113 年 5月 9日以後】 

所繳各費均不退

還。 

所繳各費均不退

還。 

所繳各費均不退

還。 

註 1：退費標準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辦理。 

註 2：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等計算，依本校公告之行事曆認定

之。 

註 3：表列「申請休、退學時間」，係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註冊課務組正

式提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退費核算基準日；加退選截止日未完成選

課程序者依逢甲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應予休學，並以加

選截止日為退費核算基準日(團體保險不退費)。 

註 4：表列「其餘各費」係指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註 5：辦理休退學者，如有繳納論文指導費，該項目全額退費。 

註 6：休、退學退費時，請攜帶學雜費繳費單「繳款人收執聯」正本及離校

手續申請書影本、身分證明文件辦理退費。 

財務處 

2056 

2057 

 

開學 

(正式上課) 
113年2月19日 開始上課  

 

申請休、退學時間 

 

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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